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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万葵聚富湾 88 号家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

合同变更的征询意见函

万葵聚富湾 88号家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：

根据《万葵聚富湾 88 号家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“基金合同的变更、

终止”章节的规定，我司东莞市万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对《万葵聚富湾 88 号

家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中相关内容进行变更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变更”）。

主要变更内容包含：

七、基金的申购、赎回、转让与转换 （一）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

原条款： 现条款：

基金投资者可在本基金开放日根据本合

同相关约定申购和/或赎回本基金，但基金管

理人根据法律法规、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

合同的规定发布暂停申购和/或赎回通知时

除外。基金投资者须在开放日或开放日之前

的工作日的 9：00-15：00 内根据募集机构的

规定向募集机构及其销售网点提交书面申请

文件（如募集机构另有规定的，遵循募集机

构相关规定办理申请提交事宜）。未提交书

面申请文件的，募集机构及其销售网点有权

拒绝投资者的申购或赎回申请。

本基金份额自认购/申购之日（认购日为

基金成立日、申购日为申购所对应开放日）

起 24 个月（每月按 30 个自然日计算，含头

不含尾，含满 24 个月当日）不允许基金份额

持有人进行赎回。本基金固定开放日为每自

然季度首月第二个自然周的每个工作日（其

基金投资者可在本基金开放日根据本合

同相关约定申购和/或赎回本基金，但基金管

理人根据法律法规、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

合同的规定发布暂停申购和/或赎回通知时

除外。基金投资者须在开放日或开放日之前

的工作日的 9：00-15：00 内根据募集机构的

规定向募集机构及其销售网点提交书面申请

文件（如募集机构另有规定的，遵循募集机

构相关规定办理申请提交事宜）。未提交书

面申请文件的，募集机构及其销售网点有权

拒绝投资者的申购或赎回申请。

本基金份额自认购/申购之日（认购日为

基金成立日、申购日为申购所对应开放日）

起 24 个月（每月按 30 个自然日计算，含头

不含尾，含满 24 个月当日）不允许基金份额

持有人进行赎回。本基金固定开放日为每个

自然季度第 2 个自然月（即 2 月、5月、8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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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每个月 1 号所在的周为该自然月的第一个

自然周）。

仅出现以下情形时，管理人可增设临时

开放日：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自律规则及有关

监管政策调整、合同变更或解除等情形。临

时开放日只可赎回不可申购，具体开放日期

以管理人通知为准，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临时

开放日前 2 个工作日按照本基金合同约定的

方式通知全体投资者（管理人向托管人及基

金服务机构发出赎回指令即视为已向托管人

及基金服务机构通知增设临时开放日，因管

理人未及时通知基金投资者临时开放日导致

的损失，托管人及基金服务机构不承担责

任）；除合同另有约定外，临时开放日不受

上述基金份额不允许赎回期限的限制（如有）

以及临时开放日赎回的份额不收取赎回费

（如有）。

11 月）的第 3 个自然周的每个工作日（其中

每个月 1 号所在的周为该自然月的第一个自

然周）。

仅出现以下情形时，管理人可增设临时

开放日：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自律规则及有关

监管政策调整、合同变更或解除等情形。临

时开放日只可赎回不可申购，具体开放日期

以管理人通知为准，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临时

开放日前 2 个工作日按照本基金合同约定的

方式通知全体投资者（管理人向托管人及基

金服务机构发出赎回指令即视为已向托管人

及基金服务机构通知增设临时开放日，因管

理人未及时通知基金投资者临时开放日导致

的损失，托管人及基金服务机构不承担责

任）；除合同另有约定外，临时开放日不受

上述基金份额不允许赎回期限的限制（如有）

以及临时开放日赎回的份额不收取赎回费

（如有）。

我司将于 2026 年 5 月 8 日至 2026 年 5 月 11 日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本次

合同变更的征询意见。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同意合同变更条款，管理人将设置

2026 年 5 月 12 日为临时开放日，赎回其所有基金份额。若基金份额持有人未在

指定日期内回复意见或未在指定的日期内赎回本基金的，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同

意合同变更。

特此公告。

东莞市万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2026 年 5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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